附件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申請表
※申請切結：我將遵守教育部師資培育法及本校相關實習規定，瞭解申請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實習任教期間不得採計任教年資，且須繳納教學演示考試費等相關費用。以下資料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
（申請人親簽）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學號
	
	低收入戶
	□是 □否
	身分別
	□公費生□自費生

	就讀系所
	
	身分證字號
	

	修習教育學程階段
	□大學部
□研究所/博士班
	取得師資生資格開始修習教育學程年度
		學年度
第	學期

	手機號碼
	
	住家電話
	

	E-mail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抵免實習類科
	□1.國民小學
	□2.中等教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完整填寫類科)

	服務學校全銜
	

	申請附件自我檢核
備註：請按順序排列以利檢核。
	□大學或碩士畢業證書（影本）
□教師資格考試成績單（影本）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
□任教學校符合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名錄佐證（影本，A4列印劃螢光筆）
□檢附任教年資任三學期表現良好之證明文件（正本，由服務學校出具，倘申請時尚未服務滿3學期，則最遲應於開學前補件，違者視同資格不符）
□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正本）

	抵免實習任教年資說明
備註：本欄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刪
	學校全銜
	（範例）臺中市西區OO國民小學

	
	任職期間
	（範例）108.8.1-109.1.31
	累計年資
	（範例）6個月

	
	學校全銜
	（範例）臺中市西區OO國民小學

	
	任職期間
	（範例）109.2.1-109.7.31
	累計年資
	（範例）6個月

	
	學校全銜
	（範例）臺中市西區OO國民小學

	
	任職期間
	（範例）109.8.1-110.1.31
	累計年資
	（範例）6個月

	師資培育中心審查結果

	申請資格審核
	□通過□未通過
	原因：

	承辦人
核章
	
	主任
核章
	
	師培中心
核章
	



